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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籍居家看護工－
家事服務法的立法爭議

從較貧窮國家遷移到較富裕國家的看護移工人數，日益增加，這不

僅反應後者照顧人力的短缺，也顯示看護移工的權利與工作條件應受到重

視。透過討論家事服務法的立法，可以協助我們看到看護移工脆弱與邊緣

化的處境。本文透過檢視環繞在家事服務法的立法爭議，指出照顧工作與

照顧關係的複雜性。藉由闡述照顧工作者與被照顧者及其家庭成員之間的

矛盾和動態，我們主張國家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照顧資源與支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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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新猷 長照需求下的外籍看護勞動權益

壹、前言

過去十多年間，臺灣發生數起家庭看護移工和被照顧者，甚至是雇

主（被照顧者家人）之間的重大案件，包括工作過失造成被照顧者意外致

死，或是移工被控訴砍殺雇主等等。其中，2003年劉俠過世的意外，引

起社會大眾最多的討論。劉俠的印尼看護工薇娜，被控訴因為她的不當對

待，導致劉俠送醫不治。事後，主流媒體以及相關輿論，一面倒的主張政

府應加強對外勞的安全檢查，特別是心理與精神狀況，但同時移工團體卻

披露，薇娜來臺工作後，沒有過一天完整的休假，藉此突顯家庭類移工的

勞動條件應被重視，並開始推動《家事服務法》的立法，倡議家庭類移工

應獲得基本的保障。從2004年至2014年，歷屆立法委員曾數次推動《家事

服務法》的立法，但因立法院內、院外各種政治力的折衝與角力，迄今法

案依舊在立院擱置。然而，家庭看護移工的悲劇卻沒有停止發生。

2006年，越南看護工馮氏梅被控企圖謀殺被照顧者與雇主後，從住家

附近的學校跳樓自殺。同年秋天，菲律賓看護比西塔因砍殺雇主以及雇主

家人被捕。進一步探究這些悲劇背後相似的因素，不論是馮氏梅還是比西

塔，都和薇娜一樣，沒有正常的休假，她們也和多數的移工相似，背負者

高額的借貸到臺灣工作，面臨著長時間與家庭、小孩的跨國分離。但媒體

並未洞察這些個別家庭的悲劇，其實是移工脈絡下，臺灣社會需面對的公

共議題，而是將這些家庭看護移工刻畫為「冷血殺手」(Wang, 2010)，再

一次強調政府應因應開放移工所造成的安全危機。

從薇娜、馮氏梅到比西塔，她們的生命故事指出目前大約二十四萬

的家庭類移工的處境，以及臺灣移工政策、照顧工作的特性，和私人家庭

作為工作場域，如何形塑她們的日常經驗。透過環繞於家事服務法立法爭

議，本文試圖闡述照顧工作與照顧關係的複雜性。根據研究發現，我們主

張國家應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個別家庭照顧資源與支持。

貳、臺灣的照顧危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臺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1993年達到

總人口數的7%，成為高齡化社會。2016年，老年人口上升為13.8%（內

政部，2017），預期2026年會達到20%（國發會，2016）。老年人口的增

加，不僅造成對醫療資源的需求，同時也增加對長期照顧的需求。

根據內政部老人生活概況調查(2013)，相對於機構照顧模式，多數的

臺灣人偏好居家照顧，高達65.7%的老人，理想居住方式是與子女同住。

多數的老年人選擇與他們的成年兒子同住，孝道文化可以解釋這種照顧與

居住安排的偏好(Zhan and Montgomery, 2003)。在父權體制下，父母投資

於兒子身上的經濟與教育資源較女兒為多，他們也期待晚年時，可以從兒

子那邊獲得較多的支持，包括與兒子同住的機會。由家庭成員提供的非正

式照顧，一直是臺灣長期照顧主要的人力來源（吳淑瓊，2005）。然而，

家庭居住形式的改變：大家庭到核心家庭，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

造成非正式勞動力的短缺，促使社會與家庭必須尋求新的解決之道。

臺灣政府在1992年開放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幫傭，作為因應社會對照

顧人力需求的策略。當時，政府將移工定位為暫時性、補充性的勞動力，

分擔照顧老人、身心障礙者、重症者與年幼孩童的責任。從那時候開始，

外籍看護工逐漸成為臺灣長期照顧人力的主要來源。根據官方統計與分

類，多數的女性移工受僱為「看護工」，僅有少數「幫傭」。開放聘僱後

的前兩年，家庭幫傭的人數多過看護工的人數，但因政府對幫傭採取員額

控制，2004年之後，幫傭人數一直維持在兩千多人，看護工的人數則逐年

穩定上升。儘管政府的移工政策採取數量管制原則，移工總人數仍節節上

升，1992年移工總人數（包含社福移工及產業移工）為15,924人，到2017

年10月已經增加為671,228人。同個時間，看護移工的人數從306人，增加

為246,454人（表1），社福移工主要來自印尼、越南和菲律賓，目前又以

印尼為多數（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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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新猷 長照需求下的外籍看護勞動權益

年份 社福移工合計 看護工（人） 家庭幫傭（人） 年份 社福移工合計 看護工（人） 家庭幫傭（人）

1992 669 306 363 2005 144,015 141,752 2,263

1993 7,525 1,320 6,205 2006 153,785 151,391 2,394

1994 13,458 4,257 9,201 2007 162,228 159,702 2,526

1995 17,407 8,902 8,505 2008 168,427 165,898 2,529

1996 30,255 16,308 13,947 2009 174,943 172,647 2,296

1997 39,112 26,233 12,879 2010 186,108 183,826 2,282

1998 53,368 41,844 11,524 2011 197,854 195,726 2,128

1999 74,793 67,063 7,730 2012 202,694 200,530 2,164

2000 106,331 98,508 7,823 2013 210,215 208,081 2,134

2001 112,934 103,780 9,154 2014 220,011 217,858 2,153

2002 120,711 113,755 6,956 2015 224,356 222,328 2,028

2003 120,598 115,724 4,874 2016 237,291 235,370 1,921

2004 131,067 128,223 2,844 2017 248,406 246,454 1,952

年份 總計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2010 186,108 135,019 23,320 1,226 26,542

2011 197,854 148,080 23,017 1,068 25,688

2012 202,694 157,403 22,921 870 21,499

2013 210,215 167,315 21,582 745 20,572

2014 220,011 174,584 24,784 666 19,974

2015 224,356 177,265 27,613 557 18,919

2016 237,291 183,535 30,268 560 22,927

2017 249,641 190,587 31,374 531 27,149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動部外勞統計。

註釋：

1. 本文改寫自 Li-Fang Liang (2014). Live-in migrant care workers in Taiwan: The debates on the 

Household Service Act.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3(2), 229-241，並增補新的資料。

表 1. 歷年社福類移工人數

表 2. 社福類移工國家別

參、政府對外籍看護工的治理

在臺灣的脈絡下，家庭看護移工因為她們位於性別化、族群化隔離勞

動市場的邊緣位置，相較與產業類別的移工，她們的經驗有其獨特性。相

較於本地勞工以及產業移工，她們的工作被視為非正式勞動、較不具有經

濟價值。她們所從事的照顧工作被瑣碎化為不需技能的愛心活動或慈善付

出。實際上，臺灣政府依賴外籍看護工提供長期照顧勞動力，但卻缺乏對

她們的工作條件進行相關的規範與保障。《勞動基準法》規定基本工作條

件，包括最低薪資、加班費給付、休假等等，但不管是本國籍或是外籍的

家務工作者皆不適用勞基法。在缺乏勞動保障下，加上家戶內聘僱權力關

係的不對等，女性移工往往得面對不當對待和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註2。

臺灣的移工政策是客工制度 (guest workers scheme)，他們沒有取得公

民身份，甚至是永久居留的可能，也無法享有與家人團聚 (family reunion)

的權利。移工在臺灣的合法居留身份，取決於他們有合法的聘僱關係，換

言之，一旦他們失去工作，也失去在臺灣合法居留的地位。他們來臺灣後

無法轉換行業別，例如：家庭看護工無法轉換為廠工，無法自由轉換雇主，

轉換雇主要先取得雇主的同意以及勞動部的核可。外籍看護工在臺灣是短

期居留的工作身份，工作契約兩年為一期，期滿後可以再延展一年。2016

年，臺灣政府修改《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取消移工「工作滿三年至少離

境一日」的規定（臺灣國際勞工協會，2016），看護工在臺灣最長的工作

年限也從 9 年、12 年，延長至目前的 14 年註 3。工作期限結束後，他們不

能再以工作簽證的方式入境臺灣。從開放移工開始，臺灣政府強調移工的

「暫時性」，並主張他們是補充性人力而非替代性，立場迄今未變。臺灣

政府將移工，包括外籍看護工，視為是填補勞動力短缺的工具，而不是將

註釋：

2. 在衛生福利部的統計 (2015) 中，當年有 122 名移工通報遭受性侵，其中便有 90 人是家庭看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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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視為完整的人或是工作者，保障他們的工作權利，以及提供他們基本

的勞動條件。

照顧工作被視為是3Ds工作，骯髒、困難與低價值(dirty, difficulty, and 

devalued)，臺灣本地勞工從事照顧工作的意願不高，以2016年的照顧服務

員受訓為例，有110,876人完成照顧服務員訓練且持有執照，但實際就業

人數僅39,714人，約為受訓人數的三分之一。臺灣政府以逐年放寬聘僱外

籍家庭看護工的標準，回應日漸上升的老年人口以及伴隨的照顧需求。開

放外籍看護工的前一年，當時的勞委會主委曾發言主張，外籍看護工是臺

灣社會福利體系的一環。臺灣社會過度依賴移工所提供的照顧人力，也造

成長期照護體系與服務建置發展的緩慢。政府將開放外籍看護工聘僱視為

彌補公共照顧不足的策略，同時，也造成照顧工作的再私人化。為了確保

穩定、便宜的外籍照顧勞動人力的供應，國家政策導致性別化與族群化的

照顧勞動市場的形成(Liang, 2013)。

和鄰近的香港、新加坡不同，臺灣政府並未採取全面的開放市場

(Cheng, 1996)，先是強調外勞是補充性的人力，2000年時，政府開始採用

巴式量表作為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機制，規定計畫聘僱的家庭必須先在指定

醫院完成評估註4。政府對外籍幫傭一直採取嚴格的配額制度，限縮外籍幫

傭的人數，但卻相對的放寬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標準。在巴氏量表納入

註釋：

3. 此條文是為了防止移工連續在臺居留時間達到歸化標準（5 年）。然而 2007 年《入出國及移民法》

修法時，早已排除依《就業服務法》引進的移工申請歸化國籍的可能性，此條文反而成為仲介可利

用此條款，在移工出入境之時，再收取一次高額的仲介費。此條文的修正也可讓原有雇主改為國內

直聘看護工，減少空窗期及訓練成本。2015 年時，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增列外籍家庭看護工經專業

訓練或自立學習，有特殊表現，符合主管機關所定資格，在臺工作年限可延至 14 年；在過渡期間，

勞動部公告已在臺並獲聘僱許可函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其因受限工作年限最長 12 年，而聘僱許可未

滿 3 年，雇主經外勞同意，可先提出申請延長其在臺聘僱許可。但聘僱許可之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 14 年。

4. 巴氏量表涵蓋十項測量個人是否具備「獨立」生活能力的日常活動，項目的評分以五分為一單位，

單項的滿分為十分或十五分，總表滿分是一百分，等同「完全的獨立」，較低的分數則代表不同程

度的「依賴」狀況。

聘僱外勞的程序後，一開始，被照顧者的巴氏量表分數要低於20分，才符

合申請外籍看護工的資格。不過，為了回應來自大眾媒體與社會福利團體

的壓力，政府逐年放寬聘僱的量表分數，根據現行的規定，巴氏量表在35

分及其以下者，符合聘雇資格。2012年，針對80歲以上老人，政府更將資

格放寬為巴氏量表60分。考量85歲以上長者，身體機能往往在短時間內快

速衰退，應給予預防照顧，但現行長照服務資源與人力有限，無法立即回

應輕度失能者的預防照顧需要，為避免他們短期內進入中、重度失能或死

亡，2015年時，政府更進一步放寬85歲以上長者的申請資格為輕度失能，

亦即巴氏量表評估有一項目失能註5。

臺灣政府對於移工採取嚴格控制與管理的策略。產業類別的移工必

須住在雇主指定的住宿地點，外籍家庭看護工則必須與雇主同住。政府規

定，一但外籍看護工行蹤不明（逃跑），雇主要等三個月之後，才能重新

申請新的看護工，政府將對移工管理的責任，轉移到雇主身上，透過雇主

對移工的日常生活進行嚴密的監管與治理(Cheng, 2003) 註6。

目前外籍家庭看護工並不適用於勞基法，他們勞動條件的規範與保

障，取決於與雇主間的私人契約。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幫傭曾於1998年4月

至1999年1月，短暫的納入勞基法保障，後來當時的勞工委員會以家務勞

動的特殊性以及工作時間難以規範，中止勞基法的適用。傳統上，照顧工

作被視為是女人的責任以及家務事，這種連結造成照顧工作的去政治化。

政府不認為照顧工作是勞動，而照顧工作服務者也不被視為是正式的工作

註釋：

5. 可參見「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7 號 政府提案 9415 號之 20，2015/05/22」此乃勞動

部所提「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的修正條文，

是在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13 次會議，最後決議交由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吳玉琴

立委曾經於 2016 至 2017 年間要求勞動部，檢討申請家庭移工資格，研議取消八十五歲以上輕度失

能者申請移工的資格，理由是大量仰賴移工照顧老人，會影響本國照服員的就業權。網路參考資料：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262077

6.2014 年時，勞委會修正「外展看護服務試辦計畫」，若看護工行蹤不明，家屬在等待他人遞補的

期間，可向經核准的非營利組織申請外籍看護服務（李憶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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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時，政府的長照體系提供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但有聘僱外籍看護

的家庭，卻被排除在喘息服務之外。外籍家庭看護工提供24小時的照顧服

務，但卻沒有明確的法令，規範他們工作與休息的界線，包括休假。私人

家戶作為外籍看護工工作的場域，仍被視為是私人的、非正式的空間，使

得國家公權的介入以及正式的法律保護倍加困難。

肆、家事服務法的立法爭議

根據勞動部(2016)的官方調查，約有34.5%的外籍家庭看護工沒有正

常的休假，每週都有休假的僅占10.1%，部分休假者約55.35%，平均每月

休1.69次，但每次休假時間為8.95至10.17小時，而不是完整一日的休假

日。

自從2003年的劉俠事件後，臺灣社會開始關注聘僱外籍家庭移工的

「安全」議題，討論圍繞在加強移工的健康檢查，特別是心理精神狀態，

以及管理。但移工倡議團體指出，意外的發生暴露了家庭看護移工其邊緣

與脆弱的位置，他們通常隱身在私人的家戶，不被看見。同年，移工與移

民團體組成臺灣移工聯盟（MENT，簡稱移工盟），開始倡議《家事服務

法》的立法，為了保護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幫傭的基本工作權益。他們提出

工人版本的家事服務法，規範工人應有最低薪資、加班費用、隱私權、享

有勞工保險以及有權利中止他們的契約和轉換雇主。（顧玉玲，2009）此

外，移工盟認為應加強對雇主的監督和勞動檢查，以預防對移工的不當對

待、性騷擾與歧視。

劉俠過世後，2004年10月，由徐中雄、江綺雯、王淑慧聯合提案，

三十八位立法委員連署家事服務法的立法，但後來因遇到會期的結束而沒

有後續行動。2006年，由徐中雄、郭榮宗、朱鳳芝、雷倩、蔡錦隆、何敏

豪、林建榮聯合四十四位立法委員連署提案，引起一連串的相關討論，包

括家務工作者應納入勞基法，或是另立專法保障。但是，身心障礙、被照

顧者與家屬團體聯合起來反對上述的提案。當時，社會福利團體以「我要

生存權」作為倡議的口號，爭取被照顧者的權利，也呈現身心障礙者與被

照顧者的日常掙扎，特別是那些必須依賴他人協助日常活動，甚至是維繫

生命者。工人版本家事服務法的第四章，詳細規範工作時間、休息時間以

及休假，主張家庭看護移工應與其他產業類別移工享有相同的權利。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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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認為照顧工作的本質與其他類型的工作不同，並以此反對將家庭移工

納入勞基法或另立專法，他們主張會損害被照顧者的權益，同時會造成被

照顧者家庭的壓力（顧玉玲，2009）。

2008年6月，由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與林淑芬委員共同推動《家

事服務法》立法，希望藉由立法將工時明確化、區隔與雇主之居住空間，

界定勞動內容，積極保障家務勞動者的工作尊嚴與勞動權益。同年7月立

法院召開「家事服務法公聽會」，殘障聯盟現場發表聲明：「我們不需要

家事服務法」，認為此法案會提高照顧費用的支出，當時公聽會一致的共

識是以國對國的方式直接引進、聘雇外籍看護工或是規劃一套公共化的照

護體系。然而勞委會迴避以行政命令解釋外籍看護工適用勞基法的拖延態

度，使得移工團體與社福團體的衝突持續高張，也呈現國家對照護體系公

共化的卸責，靠著犧牲照顧者的勞動條件交換被照顧者生存需求，所產生

的不正義現象（顧玉玲，2009）。2011年及2012年，家事服務法以《家事

勞工權益保障法草案》為名，再度被提案，但結果不是法案不出委員會，

就是一讀後杳無音訊。

2014年，林淑芬委員再度針對《家事服務法》提案，同年，楊玉欣

立委辦公室協同家庭照顧者蘇媽媽召開記者會，控訴政策殺人。家有三位

重度障礙者的蘇媽媽表示，政府規定外勞要休假，但是又將聘雇外勞的家

庭排除在喘息服務的申請之外，外勞休假但他們（家庭照顧者和照顧服務

接受者）卻不能休假。表面上，蘇媽媽的氣憤和無奈指出聘雇關係中的對

立。實際上，雇主與移工間的衝突，揭露的是政府角色退位造成的後果，

以及因為照顧工作的特性，照顧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需要支持性的資源和

服務（魏翊庭、陳淑貞，2014）。之後，楊玉欣、陳鎮湘立委召開「聽，

失能家庭困境與需求」公聽會，邀集立委及失能家庭、專家與行政部門對

話，希望政府在保障移工勞動權的同時，也必須提出相對應的配套措施，

以免將責任轉嫁弱勢失能家庭（呂柏融、張家維，2014）。

淑梅是重度障礙者，她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家事服務

法》的爭議。1996年，因為意外事故導致脊椎損傷，淑梅從此癱瘓，在

那之前，她與先生兩人合夥是工程的小包商。受傷後的頭兩年，她和先生

聘僱了本地的二十四小時看護，讓他先生可以專心工作，兩個孩子可以繼

續學業。但是，他們原本就不豐厚的積蓄，無法一直負擔本地看護的高額

費用，淑梅的先生和孩子決定自行照顧，節省每月的看護支出。當先生和

孩子因工作與上學不在家時，淑梅就只能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度日，最

後，淑梅無法忍受這樣子的生活，和先生商量後，他們決定聘請外籍家庭

看護，不僅可以陪伴淑梅復健，也能提供二十四小時的貼身照顧。

講起《家事服務法》的立法時，淑梅表達她矛盾的立場，一方面，她

了解外籍家庭看護工工作的辛苦；另一方面，她面臨自己每日每夜維持生

命的迫切需要。因為受傷的緣故，每三個小時，淑梅必須依賴看護工壓迫

她的膀胱排尿，不然，就會有生命危險，每天晚上，她的看護工得起來二

到三次，協助淑梅排尿的需求。和其他許多有照顧需求的家庭相似，淑梅

一家並不富裕，他們也不想選擇機構照顧，犧牲了每天家人相聚的時間，

但現實是，她的丈夫必須外出工作維持生計，她的小孩也有學校的課業。

如同淑梅所言：「除了聘請外籍看護工外，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如同

其他許多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外籍看護不僅提供被照顧者所需的日常

照顧，他們付出的身體與情感勞動，也同時維持這些家庭的日常運作。淑

梅的故事反映長期照顧關係中的困境，特別是在國家社福資源有限、公共

照顧服務不足的情況下，不論是有薪的照顧工作提供者，或是無薪的家庭

照顧者都要承擔高密度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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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的對立

照顧是關係性的工作(Dyer et al., 2008)，涉及照顧服務提供者和接受

者間密集的身體與情感的互動，這往往造成照顧關係中的兩難。照顧可

以激發愛、具啟發性和滋養的力量(Bondi, 2008)，但同時也充滿複雜的權

力動態，甚至是剝削(Aronson & Neysmith, 1996；Lawson, 2007)。一邊是

需要大量密集照顧的老人、重病患者和身心障礙者；另一邊則是可能得面

臨身心負荷過重的照顧服務提供者，包括家庭照顧者和看護移工。政府規

定，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家庭無法使用喘息服務（蕭長展，2016），這

不僅造成移工、被照顧者以及其家人之間的矛盾，也強化移工團體與社福

團體之間的衝突。家事服務法的立法過程，暴露在照顧私人化的脈絡下，

移工的脆弱處境，也呈現國家忽略下，被照顧者的邊緣狀況，例如：無法

確保照顧品質與照顧關係的穩定性。

透過公私二分的論述，以及提倡家庭價值的重要，特別是強調孝道文

化，臺灣政府將照顧工作私人化為個別家庭的責任，照顧被視為是家戶內

透過有薪或無薪勞動可以解決的私人事務。在遷移勞動力的脈絡下，國家

輸入廉價的勞動力，滿足臺灣社會的照顧需求。消極的保障外籍家庭看護

工以及被照顧者的權益，以及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家庭無法申請喘息服務的

規定，一再顯示臺灣政府將照顧視為是個人事務，而不是公共責任。

陸、結論

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日常經驗以及家事服務法的立法爭議，呈現國家角

色在編派與外籍照顧勞動力的矛盾。一方面，政府積極地管理國界、控制

移工的數量、移民身份、移工的遷移，以及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資格；

另一方面，政府並未積極將外籍家庭看護移工納入法律的保障。《家事服

務法》的爭議不僅揭露國家退位造成的問題，也指出不論是保障看護移工

和發展、提供公共照顧，政府皆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功能的發揮，能確

保不論是有薪、無薪照顧服務提供者與照顧服務接受者的身心福祉與相關

權益。

國家除需要積極將家庭看護移工納入法律的保障，也應確保他們所提

供的照顧服務之品質。例如，強制性的職業訓練可以提升移工的工作知識

與技能，能直接改善被照顧者的經驗。同時，職業訓練也能在高勞動與情

感需求的工作環境下，保護移工免於過度負荷。最後，長期照顧體系所提

供的喘息服務不應該排除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家庭，而應藉此打破公私領域

的劃分，以及破除照顧是私人家庭的責任。

過去十多年來，移工團體不斷爭取將聘雇外勞的家庭納入長照體系的

喘息服務，受益的不是只有外籍看護工，更保障了提供給照顧服務接受者

的照顧品質。2014年底，勞動部終於鬆口可能試辦小規模的「外勞喘息服

務」（潘杏惠，2014），但卻一直未有具體的措施與時程。此外，執掌

長照業務的衛福部更表示，為求政策和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勞動部應另闢

經費來源，不宜將外勞喘息服務納入長照十年計畫。政府以消極的態度回

應外籍居家看護工、照顧服務接受者和他們的家人每日在生活現場的迫切

需求。照顧服務接受者和看護移工間複雜、多重和動態的關係，不能只被

簡化為衝突、對立的勞資論述，還包括相互依賴和情感繫絆。同時，我們

也要強調，照顧不只是愛或利他的表現，照顧更是工作、是一種勞動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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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需要獲得公平的待遇。既有的研究指出，好的照顧關係不僅能提升照

顧品質，也能增進照顧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的福祉。但好的照顧關係仰賴

的不是脆弱的情感，而是健全的物質基礎，包括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公共

的資源和支持性的服務等等。因此，我們需要政府將照顧視為是公共事務

和國家的責任，更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透過政府的積極措施，提供聘雇外

籍看護工的家庭與看護工所需的支持和服務，才能同時保障照顧服務接受

者的照顧權以及移工的勞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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